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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判解研究(2004年第6辑)(总第20辑)》今年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推动法学方法论的研究，为此编发了一
系列有关民法解释学的理论阐述及判解评析类文章。
本辑刊登最高人民法院孔祥俊法官的《论法律解释的基本特征》，则立足于司法实际和作者职司裁判
的感悟，从法哲学角度阐述了法官在裁判中的法律解释。
《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出台不久，对该司法解释如何理解与适用，
是实务部门较为关心的。
本辑照例推出了权威人士的解读。
杨立新教授的文章研究的是较早颁行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论文专门检讨了该项
司法解释中有关侵权连带责任及其规则的规定并提出了修正意见，忠言逆耳，其实正是对待理论研究
及司法实践应有的科学态度。

近年来，“公众人物”的概念逐渐走进人格权理论研究乃至审判实践，所谓“名人无隐私”的说法屡
现传媒；但就其确定内涵及适用规则，则鲜有系统论述。
王利明教授的文章专门就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和保护发表了深入的看法。
本辑有关人格权的另一篇文章系对“匣升诉王洪”案的回眸，虽说本刊以前就该案组织过笔谈，但像
这样的典型案例永远会在新的阶段带给研习者不同的解读和启发，这也是编辑部旧案重拾的用意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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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专论司法体制改革及展望论法律解释的基本特性——法官在裁判中的法律解释哲学法学专论公众人物
人格权的限制和保护应当维护侵权连带责任的纯洁性——《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规定的侵权连带责任研究司法解释之窗《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法官论坛论罗马法上的“人”和“人格”短线交易及归人权若干问题探讨
判例评析关于我国动产抵押登记制度现存问题及其完善的法律思考——评中国银行诉北京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企业动产抵押物登记行政行为违法案回眸“恒升诉王洪”案——言论自由的类型分析执行中和
解协议能否作为起诉依据论商法人之商誉权——兼评上海“吴良材”案域外传真法国民法典200年的演
化国有控股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公告制度海外判例选介WTO框架下CEPA法律完善的案例启示编辑后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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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以层层审批是免不了的，现在把这个权力尽可能地放在合议庭，就省法院机关而言，死刑以下的案
件合议庭可以定，无需审判委员会的讨论，审判委员会只讨论死刑和死缓的案件，过去法律文书是庭
长和院长才有权签发的，那么现在合议庭意见统一了，审判长就可以签发了，所以说合议庭的职能是
在强化。
第三是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
法院地位最高、最有权的审判组织是审委会，决定生杀予夺，以前，无论什么案子，大和小、简和繁
，都由审委会来定，我们觉得不行，得改。
所以现在就省法院来说除了死刑和检察院抗诉的案件、重要疑难复杂民商事案件之外，其他的合议庭
就可以定，审委会一个重要职能是探讨审判工作的规律。
就此，审委会的职能和人员构成都要改。
第四是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
法院裁判案件除了法官行使审判权之外，国家还设有人员陪审员制胜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实行的是陪审
团制度，有罪无罪由陪审团定，如何适用法律由法院法官定。
我们国家没有陪审团，实行的是人民陪审员制度。
我们人民陪审员的权力是比他陪审团的权力还要大，因为人民陪审员是合议庭的正式成员，从认定事
实到适用法律，陪审员是全程参与，与审判员享有同等权利。
过去，在人民陪审员聘任和工作过程中，存在素质不高、陪而不审等的问题，现在，对这一制度也进
行了改革，规定了文化素质方面的要求，而且人民陪审员的产生要经人大常委会批准，适当选聘有法
律和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陪审员，以保证人民陪审员切实发挥作用，促进司法民主化。
举措卜以明确职能、理顺关系为重点，科学构置法院的内设机构。
这方面这几年做了如下工作：第一是改革审判机构，优化审判工作机制。
规范设置了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审判体系。
民事诉讼包括商事诉讼，但过去法院是设有经济审判庭的，这同国际惯例不太接轨，现在，法院把过
去的经济庭都改为民事庭了，建立在大民事审判格局。
为了强化监督制约，各级法院都实行了“三分立”制度，即立案与审理分开，审理与执行分开，原审
与再审分开（也称审监分工）。
第二是改革执行体制，健全执行机构。
这几年变化最大的可能是执行机构。
法院的执行是有两重性的，执行机构有审判职能，特别是有执行异议的时候它要进行裁判，但是它更
多的是司法行政职能，因为它要利用强制手段，去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那么，执行机构是具有具有双重职能的。
针对执行机构的特殊性，全省法院对执行系统的职能进行了改革。
.一是各级法院都建立了执行局，局是行政性的，同时执行局又和执行庭合一办公，同时行使两种权力
。
二是根据执行工作的性质，明确上下级法院执行局间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协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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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判解研究(2004年第6辑)(总第20辑)》：司法体制改革及展望、论法律解释的基本特性、公众人物人
格权的限制和保护、应当维护侵权连带责任的纯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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